
广西大学轻工与食品工程学院文件

院字〔2018〕2 号

轻工与食品工程学院本科课程教学大纲

质量标准

第一条 课程教学大纲是指导“教”与“学”的纲领性文件，是教师

进行教学工作和学生课程学习的基本依据。为规范教学大纲编写，特

制定本质量标准。

第二条 课程教学大纲基本内容

（一）大纲包含的基本内容有：课程名称、课程性质、学分总学时、

开课院系、面向专业、先修课程、课程负责人、教材及参考资料、课

程中英文简介、教学目的、课程内容、支撑的毕业要求及指标点、课

程对应的知识、能力和素质贡献、周教学进度安排及学时分配、课程

考核方式。

（二）大纲的编写遵循高等教育教学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，以提高人

才培养质量为核心，以学校人才培养目标为依据，以实现专业培养目

标为要求，以构建知识、能力、素质矩阵为手段，并以条理清晰，简

明的方式呈现。

（三）每门课程（含理论、实验、实践等课程）都有完备的教学大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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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大纲需依据培养方案，设计完成课程的教学目标、教学内容、

教学方法及手段、学时安排、教材及参考书选择等内容，用于指导课

程教学的活动。

（五）课程内容发生更新时，课程教学大纲应随之同步更新。第三条

课程教学大纲编制过程

（一）任课教师或课程组教师集体讨论确定课程教学大纲各项内容。

（二）分管教学的系副主任（实验中心主任）对课程教学大纲进行审

核后， 学院教学委员会对各系（中心）制订的课程教学大纲进行审

核。

（三）课程教学大纲编制完成并经教务处审核备案后，各授课教师严

格遵照执行。

第四条 课程教学大纲执行过程

（一）由学院、各系（中心）每年对课程教学大纲执行情况进行检查。

（二）学院督导小组在听课过程中不定期对教师上课过程中课程教学

大纲执行情况进行抽查。

（三）各系（中心）每学年组织对课程教学大纲进行修正。

第五条 本质量标准从 2018 年 7 月 3 日开始实施，由轻工与食

品工程学院教务办负责解释。

轻工与食品工程学院

2018 年 7 月 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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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大学轻工与食品工程学院办公室 2018 年 7月 3日印发

校对：李珊珊 录入：李珊珊 排版：杨新艳（共印 8 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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